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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以法释法：将与主体法条文联系紧密、能直接对主体法条文有注释说明作用的法律、法规、司
法解释等条文置于主体法条文之下，标明效力层级，从最权威的角度对主体法条文进行解读。
　　2.请示答复：收录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具体问题的
请示答复，这些请示答复是对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或具体案件的处理所作出的答复，反映了对某一具
体问题或个案的处理思路、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条文注释：对主体法条文以及密切联系的条文进行综合适用解释，注释法条中的重点、难点，
帮助读者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掌握法律原意。
　　4.案例指引：紧扣法律条文，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公布的典型
案例的裁判摘要。
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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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
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其中，中
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的具体登记发证机关，由国务院确定。
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12条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物权公示原则，是指物权各种变动必须以一种可以公开的、能够表现这种物权变动的方式予以展示，
并进而决定物权变动的效力的原则。
依法进行的物权公示，具有社会的公信力。
物权公示的主要方法是：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过登记发生效力，动产物权的设立
、转让通过交付发生效力。
[案例指引]财保北京支公司诉铜河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07年第7期)裁判要点：提单是物权凭证，善意受让提单的人有理由信赖其要取得的货物就是提单
记载的货物。
承运人在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交货义务时，应当按照清洁提单关于货物的记载进行交货。
即使承运人以装港空距报告证明其实际接收的货物或装船的货物与清洁提单记载不符，收货人仍有权
依据海商法第77条的规定，按照提单记载内容向承运人提取货物。
原油贸易合同和运输单证中没有约定装、卸港的交接计量方法，实际交接时采用了流量计量、岸罐计
量和油舱空距计量等多种不同的计量方式。
在此情形下，收货人以卸货港岸罐计量证书的记载与提单记载不符主张货物短少，但其提供的岸罐计
量数据发生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之外，也不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原油短少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
，承运人以装卸港船舱空距报告和干舱报告与提单相符进行抗辩的，原油实际交付的数量可以依据船
舱空距报告和干舱报告确认。
收货人提供的计量岸罐重量证书，除非经承运人同意，否则不具有证明原油交货数量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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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配套规定(第4版)》是法律及其配套规定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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